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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是不負責任而且欠缺完整思考的作法。 

三、另外關於教育部提出的教官退場規劃，包含回歸國防部、參加考試轉任公職、受師資培訓

轉任全民國防專科教師、轉任退輔會探索教育教練、校安人員、調校外會服務以及提供職

訓等方案，有的已經遭到其他部會的拒絕，而其他方式也各有執行上的困難，根本無法讓

教官「有尊嚴」的離開。加上校安人員只受過 70 個小時的訓練課程，怎麼能夠取代受過完

整軍事訓練和危機處理的教官？基於以上理由，對於教官全面退出校園政策應該審慎為之

，別拿校園的安全開玩笑。 

（六）本院徐委員榛蔚，鑑於國內海砂屋及海砂公共工程問題，長期危

害國人居住使用安全，以及國產砂石明明足以支應全國營建所需

，但政府卻放任中國廉價淡化海砂進口，導致花東業者倒閉逾半

，影響相關產業員工生計甚鉅。為解決上述問題，中央應妥善利

用花東疏濬清淤之優質河砂，依循國砂國用原則，明定重大公共

工程使用國產砂石比例並積極推動砂石生產履歷制度之建立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根據調查，台北市有四成的學生在海砂校舍中上課；另外今（105）年四月，檢調發現中南

部數項重大公共工程使用摻混海砂的混凝土。顯見海砂已對國人建築的使用安全造成嚴重

疑慮。而進一步依中央地質調查所統計，台灣河川砂石的總沖刷入海量，每年高達五千萬

至一億公噸，居全世界河川沖刷量第一高，以此對照我國每年砂石約 7,200 萬公噸的總需求

量來看，如果將花東河川疏濬清淤所產出的優質砂石善加運用，其實國產砂石應能供給全

國所需用量，無須依賴進口。 

二、按經濟部 105 年 8 月「砂石開發供應政策」評估說明書，政府未來五年每年仍規劃進口

1,500 萬公噸以上的砂石，用以填補國內需求量缺口，顯示中央迄今仍無視花東河砂堆積如

山以及地方業者逾半倒閉的情形。為此建請政府立即檢討現行砂石進口政策，在國產砂石

（含疏濬河砂）能自給自足的前提下，應該立即停止進口砂石，除此之外並應依循國砂國

用原則，明訂國內重大公共工程建設應使用國產砂石之比例，進而制定推動砂石生產履歷

制度的配套措施，發揮政府帶頭示範的作用，以振興地方產業景氣和提升公共工程品質。 

（七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鑑於日前嘉義縣發生警車與救護車相撞事件，

造成一死四傷的不幸意外，突顯救護車於執行職務時，因其他車

輛未禮讓而肇事的高危險性。救護車發生交通事故原因中，以「

民眾未依規定讓車」所佔比例最高，不但增加社會成本負擔，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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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衍生刑事責任或民事鉅額賠償等問題，主管機關應加強防範類

似事故再次發生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《緊急醫療救護法》第 16 條規定，救護車主要任務為救護緊急傷病患、運送病人、實

施防疫措施、緊急運送醫療救護器材、藥品、血液或器官等。救護車常常為爭取緊急醫療

救護黃金時間，常須將傷病患緊急送往醫院醫治，並且依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》第 93 條第

2 項規定，得不受行車速度之限制，且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行緊急任務時，得不受標誌

、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。 

二、日前嘉義縣警車與救護車相撞事件，根據救護車行車紀錄器畫面顯示，警車打方向燈後，

未禮讓後方救護車就要逕行左轉，欲從後方超車的救護車因剎車不及而追撞，事故造成 1

死 4 傷。當日稍晚，嘉義縣警察局承認當時為正常行駛，並非追逐可疑騎士。警察局作為

公務機關，竟未能先行禮讓執勤中之救護車，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，應確切釐清肇事原

因，追究駕駛員警責任。 

三、根據研究資料顯示，消防機關救護車發生交通事故原因中，以「民眾未依規定讓車」所佔

比例最高。送醫途中因民眾未禮讓救護車造成交通事故，不但增加社會成本負擔，甚或衍

生刑事責任或民事鉅額賠償等問題，主管機關應積極宣導，加強防範類似事故再次發生。 

四、為加強維護救護車執勤安全，可參考美國交通法規對救護車之管理方式，由 911 系統統一

調配救護車，並從嚴規定鳴笛閃燈的時機，一旦聽到警笛，不管方向、紅綠燈，道路上所

有其他無關車輛必須立刻靠邊停下，讓路給救護車或者消防車。建請行政院參照國外經驗

，對救護車道路安全問題進行全面檢討。 

（八）本院許委員淑華，鑑於我國人口逐漸邁向超高齡社會，幼固然已

有所養，老卻不一定能無憂無慮。銀髮族群的整體照護需求，勢

將形成財政、醫療及人力上的龐大負擔，且是無從迴避、也不容

拖延的共同責任。為邁向健康高齡社會，要求行政院必須正視人

口老化危機及長照需求，並且及早因應。爰此，特向行政院提出

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論人類社會中理想的幸福狀態，必如〈禮運大同》篇所述「使老有所終、壯有所用、幼有

所長，鰥寡孤寂廢疾者皆有所養」之境界。不過由於近年來，我國人口逐漸邁向超高齡社

會，幼固然已有所養，老卻不一定能無憂無慮。銀髮族群的整體照護需求，勢將形成財政

、醫療及人力上的龐大負擔，且是我們無從迴避、也不容拖延的共同責任。 


